
 

【明慧网】山西省太原市迎泽
区检察院侯强不分善恶，积极参与
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致使
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重判。
侯强非法起诉太原法轮功学员张晋
生，张晋生在山西省晋中监狱被迫
害致死。现在侯强被民众举报。 

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
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
2016 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
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
及欧盟多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
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
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
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
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
冻结财产。所有计入明慧网《恶人
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
交名单。 

一、个人信息 

中文姓名：侯强 

中文姓名拼音：Hou，Qiang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5 年 5 月 

出生地：山西省曲沃县 

工作单位名称：太原市迎泽区检察

院 

职务：原任公诉科副科长，现任刑

事检察二部负责人。 

侯强（Hou，Qiang），中共邪

党党员，一九九七年进入检察机关

从事公诉，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原

任公诉科副科长，二级检察官，现

任刑事检察二部负责人。 

二、迫害事实简述 

二十年来，在被曝光的案例

中，侯强作为检察员、公诉人、公

诉科副科长、刑事检察二部负责

人，参与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致

使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重

判。侯强充当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

功政策的急先锋，被中共评为山西

省检察院 “十佳优秀公诉人”，

并记“一等功”。 

（一）侯强以公诉人、检察员

身份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侯强以

公诉人身份非法起诉按照真、善、

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张晋生、李

燕、魏秀芬、张月琴。侯强在非法

提审被刑事拘留关押在看守所的法

轮功学员及非法开庭充当公诉人期

间，对法轮功学员态度恶劣、蛮

横、污蔑大法，致使法轮功学员被

迎泽区法院冤判，张晋生被枉判七

年半、李燕被枉判七年、魏秀芬被

枉判七年，张月琴被枉判五年。 

1、非法起诉太原市高级工程

师李燕 致其遭九年冤狱 

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公诉人侯

强，捏造“事实”非法起诉太原市

高级工程师李燕女士，使李燕被非

法判刑七年，在山西省女子监狱遭

迫害。 

李燕女士说：“二零零八年奥

运会前，五月十六日晚九点多，和

平南路派出所户籍员王莉琴带领四

个该所男警察在我居住的小区门

口，将我暴力拦劫绑架，抢走了我

正开的汽车、车内物品及身上的家

门钥匙。他们把我铐在和平南路派

出所的老虎凳上。半夜一点多，我

被押送到太原市迎泽区城管派出

所。” 

“该年八月，太原市迎泽区检

察院捏造事实起诉（检察员：侯

强），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开

庭。开庭前他们不通知家属，禁止

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迫使律师无

法到庭。区法院非法判我七年徒

刑，我不服，上诉到市中级法院。

中院发还重审，我又上诉，最后中

院维持原判。” 

迎泽区检察院 公诉人：侯

强。物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起诉书》并迎检刑诉字[2008]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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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法起诉太原法轮功学员

张晋生，致使张晋生被迫害致死 

张晋生，一九五零年十月出

生，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发改委工

作，于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

功，身心受益。张晋生被绑架判刑

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严重疾

病。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夜十一

点，张晋生的妹妹张月琴，被太原

市迎泽公安分局、桥东派出所、城

管派出所的恶警绑架，张月琴被城

管派出所劫持到太原市看守所。五

月十六日，张晋生去太原市公安局

迎泽分局城管派出所，要求无罪释

放被非法关押的妹妹，被跟踪、绑

架。 

张晋生被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侯强非法起诉，遭太原市迎泽区法

院非法判刑七年，被非法关押在晋

中市祁县监狱。妹妹张月琴也被非

法判刑。 

张晋生二零一零年在晋中监狱

被迫害出现胃癌，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三日因病危被送回家中，半个月

后，十一月十八日晚九点二十五分

离世。 

3、非法起诉太原市法轮功学

员梁临生、周华、周勋臻等 

二零零八年六月上旬，迎泽公

安分局郝庄派出所刑警队长李如勇

等恶警，先后绑架法轮功学员周

华，周勋臻，梁临生，任玉宏，王

欣等。同年十月中旬，迎泽区法院

开庭走过场，罗列罪名，无中生

有。梁临生当庭自辩，维护合法权

利。法院审判草草收场。于庭后偷

偷加刑迫害，梁临生五年，周华三

年，周勋臻三年（监外执行）。 

迎泽区检察院检察员：侯强，

公诉人：王松松 

（二）侯强以公（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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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诉科副科长、刑事检察

二部负责人身份非法起诉迫害法轮

功学员 

1、夏忆林被迎泽区检察院公

诉科起诉，被迎泽法院冤判四年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早晨七

点多，太原迎泽派出所四、五个警

察在刑警队长张劲松的带领下，以

调查了解诉江一事为名，把夏忆林

和丈夫、女儿以及三岁的小外孙带

到迎泽派出所。张劲松对夏忆林做

了笔录。张劲松又和几个警察带着

夏忆林到其家中，抢走了夏忆林两

台电脑、两台打印机、一台（已

坏）刻录机等私人财物。警察还非

法搜查了其女儿的家。两次均没有

出示搜查许可证，拿走物品也没有

履行任何手续。 

九月十八日早晨，张劲松告诉

夏忆林的丈夫和女儿可以回家，并

出示了一份刑事拘留书，将夏忆林

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圪

僚沟）。 

夏忆林被迎泽法院法官芮斌伟

冤判四年。构陷迫害夏依林的所谓

“案子”由迎泽区检察院非法起

诉，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庭审。

公诉科科长宋玲玲、公诉科副科长

侯强、公诉人王丽芳。 

2、非法起诉太原市九名老人 

戴手铐脚镣非法庭审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上午十一

点，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对法轮功学

员王素平（六十七岁）、罗保军

（六十二岁）、孙志芬（六十

岁）、张清香（六十九岁）、张润

英（七十一岁）、郭润鲜（六十八

岁）、田玉琴（六十岁）、胡兰英

（六十五岁）、王兰梅（七十二

岁）等九人非法庭审。九名法轮功

学员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多数是老

太太，出庭时全部被强制戴着手

铐、脚镣。 

孙志芬（六十岁），被非法判

刑十年，罚金三万元。 

王素平（六十七岁），被非法判刑

十年，罚金三万元。 

张清香（六十九岁），被非法判刑

六年，罚金二万元。 

田玉琴（六十岁），被非法判刑六

年，罚金二万元。 

罗保军（六十二岁），被非法判刑

五年，罚金二万元。 

张润英（七十一岁），被非法判刑

两年，罚金一万元。 

郭润鲜（六十八岁），被非法判刑

一年，罚金六千元。 

胡兰英（六十五岁），被非法判刑

一年，罚金五千元。 

公诉人：仁欣贵 （本次案件

的迫害人） 

刑事检察一部负责人：宋玲玲 主

要职责：行使侦查监督科、公诉科

职能 

刑事检察二部负责人侯强。 主要

职责：行使侦查监督科、公诉科等 

关于九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

害情况，请见明慧网文章《太原警

察绑架九名老人 检察院违法构

陷》、《六七十岁老人读书 太原

警察称“大案要案”》等。 

（三）其它被迎泽区检察院、

法院非法起诉、判刑的案例 

1、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季国珍

被非法判刑四年 

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季国珍于二

零一四年六月五日上午八点在太原

市迎泽区法院法被非法庭审。二零

一四年七月三十日季国珍被非法判

刑四年，现季国珍本人已提出上

诉。 

法官芮斌伟，太原市迎泽区检

察院公诉人：宫晓旭，刑事检察二

部负责人侯强。 

2、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刘柏莲

被非法判刑 

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刘柏莲，

女，六十二岁，二零一四年六月九

日被太原市桥东派出所绑架，被非

法关押在太原市看守所。太原市迎

泽区法院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

日上午非法庭审刘柏莲。刘柏莲被

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半。 

迎泽区检察院公诉人秦雅思，

刑 事 检 察 二 部 负 责 人 侯 强 。 

迎泽区法院办案人芮彬伟。 

3、太原法轮功学员张耀祖、

王心被非法开庭、判刑 

太原法轮功学员张耀祖、王

心，一月十一日上午九点被迎泽区

法院非法开庭。王心被太原市迎泽

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个月。 

审判员：杜建红，书记员：韩

建英，刑事检察二部负责人侯强。 

◇ 

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申国胜
被非法判刑 家人遭骚扰  

    2023年2月8日，山西太原市

小店区平阳路一社区两名社区人

员到法轮功学员申国胜家中，以

问做抗原为名骚扰，申国胜的律

师，在2022年12月初，告知家属

其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

八个月，勒索罚金五千，申国胜

本人已上诉。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

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

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

原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

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

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

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

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

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轮功在中国 

一直是合法的 


